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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注意到

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汽车客货运输，达成

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根据本协定，两国间定期和不定期的汽车旅客（含游客）运输、货物运输通过

两国间相互开放的边境口岸、临时贸易通道和公路进行，由在中国或在塔吉克斯坦登记

注册的车辆承担。  

  二、汽车客货运输通过的边境口岸、临时贸易通道、运输路线和程序等事宜由缔约

双方主管机关商定。  

  第二条  

  本协定所提到的下列术语应理解为：  

  “运输车辆”在货物运输中指载货汽车、汽车列车（牵引汽车和挂车或半挂车）；

在旅客运输中指公路客车，即规定用来运送旅客并配备不少于８个座位（驾驶员座位除

外）的客车，以及运送行李的车辆。  

  “定期运输”指缔约双方的运输车辆按事先商定的行车路线、班次及行车时刻表进

行的运输。  

  “不定期运输”指定期运输以外的其他运输。  

  “卫生检疫”指对人、动物及植物的防疫检查。  

  “主管机关”中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塔方指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运输和公路

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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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定期和不定期汽车运输由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协商组织。  

  第四条  

  一、除本协定第五条规定外，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对行车路线中经过本国领土路段上

的缔约另一方的车辆均需发放行车许可证。  

  二、行车许可证的种类、内容、式样、使用和交换程序等由本协定的实施细则确定。  

  第五条  

  一、下列运输项目无需办理本协定第四条规定的行车许可证：  

  （一）为举办交易会和展览会而用的展品、设备和材料；  

  （二）为举办体育活动而用的交通工具、动物以及其他各种器材和物品；  

  （三）舞台布景和道具、乐器、设备以及拍摄电影、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所需用品；  

  （四）人的尸体和骨灰；  

  （五）邮件；  

  （六）损坏的汽车运输工具；  

  （七）搬迁时的动产；  

  （八）按照本协定第六条的规定获得特别许可的运输。  

  二、从事技术急救的工程车辆和用来更换发生故障的客车的车辆，无需办理本协定

第四条规定的行车许可证。  

  三、进行本条规定的运输时，必须持有本国的货物运单。  

  第六条  

  一、运输车辆的重量、轴重和尺寸不应超过该运输车辆登记证件允许的范围和缔约

另一方国内规定的限制。  

  二、如果空车或载货车辆的尺寸或重量超出缔约另一方国内所规定的限制，或运送

危险品，承运人应取得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特别许可。  

  三、如果本条第二款所指的特别许可规定了运输车辆的行车路线，则应按所规定的

路线运行。  

  第七条  

  一、本协定中所指的运输，只能由根据本国国内法律获准从事国际运输的承运人承

担。  

  二、从事国际汽车运输的车辆应具有各自国家的车辆登记牌照和国际汽车运输识别

标志。  

  第八条  

  承运人不得从事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两点之间的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  

  第九条  

  本协定中所指的货物运输，应采用参照国际通用货物运单格式制定的本国货物运单。  

  第十条  

  一、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的汽车驾驶员，应具有与其驾驶的车辆类别相符的本

国或国际驾驶证以及本国的车辆登记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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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协定所规定的许可证及其他证件，应随身携带，并应接受主管检查机关的检

查。  

  第十一条  

  与本协定所述客货运输有关的具体业务问题，可直接由缔约双方的有关机构和承运

人协调解决。  

  第十二条  

  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账务结算和支付，可按两国政府间的支付协定，或按缔约双方

授权签订的其他有关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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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一、缔约一方的承运人根据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从事出入境客货运输业务所取

得的收入或所得，该缔约另一方应免予征税。  

  二、缔约一方可根据本国有关规定对缔约另一方的入境运输车辆征收通行费和法律

规定的其它税费。  

  第十四条  

  一、在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运输中，缔约双方同意对下列物资互相免征关税：  

  （一）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途中必需的燃料、物料和给养；  

  （二）缔约一方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从事本协定所规定的国际运输业务的车辆，因故

损坏无法驶出境外而维修所必需的工具，但上述工具应于使用完毕后复运出境。  

  二、没有使用过的需备件应运回国内，替换下来的零件应运回国或者在有关缔约方

境内按规定的方式销毁或处理。  

  第十五条  

  根据本协定规定进行客货运输的承运人，应提前为运输车辆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十六条  

  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等机构的设置和运行由缔约双方有关主管部门商定。  

  第十七条  

  以运输重病人员、装运动物和易腐货物的车辆及客运班车，边防、海关和卫生检疫

部门应予以优先查验。  

  第十八条  

  缔约一方承运人的车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时，应遵守该国的交通法规及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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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为确保本协定的执行，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应缔约另一方建议，可进行直接接触，

协商解决交换客货运输行车许可证等有关问题，以及就使用已发放的行车许可证交流经

验和交换信息。  

  第二十条  

  本协定及缔约双方参加的多边和其他双边协定所不能调解的问题，将根据缔约双方

国内的法律解决。  

  第二十一条  

  在解释和执行本协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争议，缔约双方将通过谈判和协商加以

解决。  

  第二十二条  

  本协定不涉及缔约双方签订的其他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三条  

  本协定经缔约双方同意可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二十四条  

  一、本协定自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使协定生效所需的各自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三年，如果在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通知缔约另

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三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大连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塔文和俄

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镇东          穆希特季诺夫 

        （签  字）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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